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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 就 在 您 身 边

人大代表怀揣民意陆续报到

不不少少人人大大代代表表带带了了多多份份议议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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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2月21日讯(记者 刘
振) 21日上午，春寒料峭，冷
风拂面，出席德州市第十八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
代表们陆续报到，未来几天，
代表们将积极建言献策，传递
百姓心声，聚焦德州未来发
展。

21日上午8时40分许，记
者在人大代表驻地报到现场
看到，报到工作正紧张有序进
行中，驻地酒店门口设置了安

检门，大厅安放了签到台，电
梯通道增设了导视牌，会务人
员、安保人员、服务人员等各
就各位，为一早赶来的代表们
提供全方位的细致服务。在会
务组工作人员的热情引导下，
陆续赶来的代表们依次登记
信息、领取材料、递交议案，不
少人大代表都准备了两三个
议案，就自己关注的话题做了
深入调研和详尽阐述。其中，
由于联名议案需要十人以上
的签字，不少代表在签到台上
现场签字留下了个人信息。完
成报到程序后，许多代表在报
到现场就三五成群地聚在一
起，翻阅会议材料，讨论议案
内容。

采访中记者发现，代表们
关注的话题涉及方方面面，从

宏观的产业结构优化、医疗保
险完善、新型城镇化建设，到
微观的法律课堂设立、营业性
网吧管理、农产品批发市场优
化等，关注经济发展，关乎民
生冷暖。其中，人大代表乔丛
亮携带三份议案而来，涉及城
区停车难问题、农民工就业问
题等领域。“现在私家车数量
越来越多，城市主要商贸街和
交通要道缺少停车场所，城区
停车难问题越来越严重。”乔
丛亮告诉记者。人大代表邱新
华带来了关于改善临邑交通
条件的议案，他谈到，临邑县
高速公路里程短、距离城区
远，对经济发展贡献小。未来
几天，代表们将带着自己的议
案，在会议期间积极建言献
策，传递百姓心声。

2月21日上午，德州市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各代表团陆续到达驻地报到。

本报记者 马志勇 摄

在校园中发生的学生意外事
件，不可否认这其中有些学校应
该承担很大的责任，但也有一些
事件学校应该承担的责任很小甚
至没有责任。陵城区第七中学校
长许忠彬称，目前普遍存在的情
况是，有的家长却认为“学生到学
校来上学，属于学校的人，出了事
就应该由学校承担责任”。

许忠彬坦言，不仅如此，目前
更为严重的是，自从“校闹”出现
以后，一旦哪所学校出事，有些人
受利益驱动，马上闻风而至，鼓动
家长“闹”，甚至帮家长“闹”，在这
种情况下，学校往往只能花钱买
平安。

许忠彬介绍，无论是学校和
家长，其实这种想法和做法非常

偏颇，最终导致的结果是，面对
“学闹”、“校闹”，学校不敢管学
生，害怕出事故，“捧着、抱着、捆
着、绑着，这样的孩子长大怎么会
有竞争力？”学校责任到底有哪
些？学生权利到底怎么保护？

不要让“责任无限大、权力近
乎无”的学校成为真正的弱势群
体，许忠彬认为，这样一来，为了
处理“校闹事件”，家长和学校双
方都耗费了很大的精力，不仅正
常的教育秩序遭到破坏，还对学
生的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造成
不利影响，所以还校园以安宁、
还教育以本来面目成为重中之
重。

目前，在处理学生事件的过
程中，学校只有协调甚至被动接
受的能力，而在学生之间的校园
事件处理上，许多家长怕麻烦，或
者为了获得更大利益，不愿走法
律程序，一味向学校施加压力。因
此，政府要建立以“司法、医疗、教
育”各方专家组成的“校园事故评
估鉴定组织”，专门负责评估事故
等级、责任认定，整理事故当事人
的正当诉求，这样才能真正保障
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权益。

针针对对““校校闹闹””，，该该怎怎么么办办
听听代表委员有何良计

为什么会有“校闹”？乐陵实验
小学教师孟玲玲说，简而言之，是因
为只要学生向家长“告状”，家长就
去向政府、媒体投诉，或者直接跑到
学校追究责任，而通常情况下，不管
当事教师对错，学校最终都会让教
师承担责任。

“老师不敢正常管学生。”孟玲
玲举例称，目前的情况是，学生完不
成作业，老师不敢说也不敢管，学生
不遵守学校纪律，老师也不敢说不
敢管……如今，学生心理承受能力
越来越差，教师成为高危职业，很多
老师因“管学生”砸了自己的饭碗。

孟玲玲介绍，特别是基层的一
些教师，每天的教学状态是“战战兢
兢”。她举了一个例子，有个别学校
一年级孩子竟然对老师说：“老师你
不能打骂我，我妈妈说要是你打我

或骂我，她就会打12345”，这些言论
让很多人听后瞠目结舌。

古人云：“教不严师之惰”、“蒙
以养正”，古代老师尚有戒尺，现代
社会的家长却对孩子过分宠爱，造
成孩子的缺点越来越多，甚至是非
不分。现如今，老师看到不敢管，对
于孩子自身的成长不利，对于社会
发展不利，老师管学生的权利何在？
谁能来维护教师“管教”尊严？这些
问题都应该引起高度重视。

当然，这是站在教师角度来看
“校闹”问题，如果从家长角度，“校
闹”的产生，定会有另一番解释，诸
如如果家长不去学校“闹”，问题就
得不到处理，孩子的权益就会被侵
犯。孟玲玲说，这两个角度的意见看
似矛盾，但其实指向同一个问题，即
在当前的办学环境中，如何保障教
育者和受教育者的权益。

概而言之，只有推进依法治校，
才能解决“校闹”暴露出的深层次问
题。首先，建议国家立法，从法律角
度提出相关措施，涉及到细节，学校
实行“依法治校”便有了依据。同时，
引导媒体舆论、多进行正能量的弘
扬，这样才能既保障办学者、教育者
的权益，又保障受教育者的权益，才
能构建和谐的家校关系。

给“校闹”套上法治的缰绳
人大代表、乐陵实验小学教师 孟玲玲

建立“校园事故评估鉴定组织”
政协委员、陵城区第七中学校长 许忠彬

继“医闹”之后，“校闹”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而在此类事故纠纷处理上，往往出现不问是非、闹得凶赔得多的
不正常现象。随着这种情况愈演愈烈，如今，“校闹”成为了众多学校避之唯恐不及的事件，当“校闹”事件发生后，，很多
学校为了息事宁人，更是将板子习惯性地打在教师身上，这样一来，有些教师莫名挨了“闷棍”，可是最终却申诉无门门。

本报记者 刘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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